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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资产收益扶贫可持续发展 

张延龙 

近年来，河北、贵州、山西、陕西、广西、云南等 12个省相继开展了“资产
收益扶贫”新模式探索，取得了显著的扶贫效果。通过地方政府对扶贫资金的有
效整合，购入项目前期所需资产，注入集体经济组织（合作社、基地、农场等），

折股量化覆盖“建档立卡”贫困户，使其获得股金收入，逐步脱贫。更进一步依托
龙头企业产业链，发挥龙头企业的品牌、市场和产业链管理优势，实现稳定资产

收益，构筑起“政府+龙头企业+集体经济组织+贫困户”四维一体市场化运作扶贫
产业平台，实现扶贫从输血型到造血型转变。当前，针对新模式运行中所反映出

的保“障与激励”困境、效率与公平等问题，需要由表及里聚焦治理方向，使资产
收益扶贫新模式以一种更加制度化、正式化、可持续的方式发展下去。 

适当展开兜底型贫困户动态调整 

在资产收益扶贫新模式下，政府与市场主体联袂登场，福利导向与市场导向

所带来的内在博弈，使得其在实践初期便产生了“保障与激励”问题。日益增长的
脱贫压力使地方政府产生了对于新模式减贫的刚性需求，以“高保底”为主要特征、
覆盖贫困人口的利益分配方式得到了广泛采用,甚至出现了“泛福利化”。从福利经
济学角度看，泛福利化最终带来的是贫困户不愿意通过自身努力脱贫。“等、靠、
要”思维会降低集体经济组织活力，反向影响整个扶贫产业链的效率。与其相对
应的是“泛经济化”，这源于企业的呼声，因为他们坚信采用市场化运作，以“低保
底+高浮动收益”的利益分配方式将会激励贫困人口在新模式下的努力意愿。这种
制度福利化与市场经济化的交织带来了新模式下的保障与激励困境。因此，如何

有效解决该困境，平衡由此引发的深层次博弈，是探索资产收益扶贫新模式治理

的一个重要落脚点。 

资产收益扶贫新模式中产生激励与保障困境的根源在于没有对贫困户中的

不同人群进行有效甄别。尽管地方政府及村委会能够全面掌握贫困户的个人信息，

但由于“制度刚性运作”的需要，即以一定经济标准，按照一种看似符合“精准”的
程序，将一批具有劳动能力且精神正常的贫困户吸纳到集体经济组织内进行兜底

保障，产生了激励与保障范围的弹性空间。在当前的实际情况下，可适当展开兜

底型贫困户动态调整，鼓励具有劳动能力的贫困户劳务参股。动态调整和劳务参

股的做法具有制度保障和激励的双重意涵。制度保障体现为对集体经济中的老弱

病残要坚决进行兜底，而制度激励表现为让集体经济中具有劳动能力的贫困户动

态退出，鼓励通过劳务方式参股集体经济组织。这与对不少试点地区的观察相吻

合。这种治理运作仍需具有弹性，应是具有劳动能力的个体对于成本与收益的双

层考量后做出的理性选择，而不是被迫、强制执行。现阶段这更应体现出一种治

理的探索尝试。 

防范“杠杆过热” 



在资产收益扶贫新模式下，企业是追求效率的，包括技术效率、管理效率和

规模效率。规模效率更多的体现在企业期望更加有效地利用政府扶贫资金，实现

企业自身网络化，即“一个企业+众多集体经济组织”。这种逻辑也恰好满足地方
政府的内在需求。加快扩大产业规模，一方面解决了内在的减贫压力，另一方面

提高了当地的经济活力，“高杠杆性”特征明显。而企业网络化的组织模式也带来
了因地区资源禀赋不同、特别是覆盖贫困人口数量所引发的保底收益的差异。据

调研了解，某省一个试点贫困县，在覆盖贫困人口较少的集体经济组织中，贫困

户的平均保底收入是覆盖贫困人口较多的集体经济组织的十倍。甚至，不少贫困

户的保底收入超过了非贫困人口的平均收入，内在的公平问题值得深思。 

经济学理论早已证实：对权利的过多限制会导致过剩或短缺现象。在政府对

企业权利进行限制的研究中，阿沃克与约翰逊提出，当政府对资本得到过高收益

率的行为进行限制时，企业就会增加投资或利用金融杠杆扩大企业规模，使资本

收益率获得最大化。在资产收益扶贫中，“公平”这一概念的核心是对企业高收益
的权利加以限制，将企业剩余的大部分转移给集体经济组织中的贫困户。学界对

于权利限制的研究，揭示了资产收益扶贫制度中独特且重要的运行逻辑，即当政

府对资产收益扶贫中带动主体企业的收益权设置更多的“要求”，在项目运行中，
必然会萌生一种现象，“加大杠杆，扩大项目规模”。这一判断对当前资产收益扶
贫试点内项目的扩张性具有很强的解释力。以养殖类资产收益扶贫项目为例，企

业会利用扶贫资金或金融杠杆在广大的贫困村内构建起与上百家集体经济组织

的合作，凸显扩张性。而政府注入集体经济组织的前期资产却具有较高的资产专

用性，存在严重的资产套牢风险。由此，防范“杠杆过热”成为资产收益扶贫项目
治理中的重要方向。 

如前所述，在新模式下产生了贫困户之间和贫困户与非贫困户之间收入的较

大差别。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有很多，其中最为重要的是集体经济组织覆盖贫困

人口数量的大小。有些集体经济组织覆盖的贫困人口很少，但也采用了资产收益

扶贫新模式。由于新模式的内在增收能力，使经济组织内的平均保底收入或平均

劳务收入显著提高，产生了贫富差距问题。这就需要在增值收益的分配上，构建

起兼顾政府、企业、集体和贫困户的增值收益分配体系。 

逐步构建兼顾多元主体的增值收益分配体系 

资产收益扶贫新模式是一个包括政府、企业、村集体经济组织、贫困人口的

多元利益联结体，具有集体理性部分，也有个体理性部分，两者之间存在一定冲

突。政府出政策和资金，企业出技术和市场，集体经济组织负责经营管理，贫困

人口出劳动，每一个体都可以分享合作带来的红利，是社会最优结果，是集体理

性。但是当“蛋糕”出现后，如何分配“蛋糕”是具有个体理性的。按照个体理性追
求“自我兴趣”会挤占利益联结体上其他主体的收益，导致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的
冲突，无法趋近帕累托最优。当下，如何平衡多元主体间的利益分配问题是新模

式治理需要面对的问题。 

从整体来看，各省试点都依据自己的情况构建起多元利益分配方案，但还存

在不少问题。有的地方政府对企业租赁前期资产的租金规定较高，一般是银行贷

款利率的两倍，给企业带来了沉重负担，并引发潜在撤资危险。有的地方政府并

没有考虑到集体经济组织的长远发展，过度地强调对贫困户的“高保底”，使集体



经济组织的收入微薄，组织活力下降。有效的合作要求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趋于

一致，则蛋糕的分配问题将成为这一过程协调有序的关键。 

首先，明确资产收益分配机制。当前实施的资产收益扶贫制度中，没有对项

目运作中的增值收益分配做出相应规定。对此的正式提法只出现在 2017年财政
部、农业部、国务院扶贫办《关于做好财政支农资金支持资产收益扶贫工作的通

知》中，强调“各方可在法律和现有制度框架下，积极探索，自主创新，因地制

宜确定具体的收益分配方案，健全农户参与机制和利益分享机制”。其次，加强

集体经济组织分享增值收益的力度，详细规定贫困户与集体经济之间的收益分配

比例。增值收益在突出优先保障贫困户的同时，也要在集体经济组织留存一部分

用于集体经济的长远发展。只有集体经济做大做强后，才能保障扶贫产业的可持

续发展。同时，加强对于集体分享收益的监管，要专款专户管理，对于资金的使

用用途及比例做出详尽规定。最后，要适当考虑不同集体经济组织之间、贫困户

与非贫困户之间的收入差距，防止出现“非贫困村不如深度贫困村，深度贫困村

不如贫困村”的逻辑错位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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